
附錄一

摘錄商港棧埠管理規則
第  四  章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務

第八十三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係於商港區域內，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搬運
之事實者。
第八十四條  於商港區域內，申請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者，應符合左列最

低基準。
一、實收資本額：國際商港為新臺幣二千萬元；國內商港為新臺
幣八百萬元。
二、裝卸搬運工人人數：國際商港為四十八人；國內商港為十二
人。
三、作業機具：國際商港貨櫃作業為橋式起重機二臺，門型吊運

機或跨載機二臺，堆高機一臺，經度量衡機關檢定合格之五
十噸以上地磅一臺；散雜貨作業為堆高機四臺。國內商港為
堆高機二臺。

國際商港機械化一貫作業專用碼頭及國內航線專用碼頭，承租人
申請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之實收資本額、裝卸搬運工人人數
及作業機具，準用前項國內商港基準。

第八十四條之一  申請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除符合前條規定之最低基準
外，應與商港管理機關合作興建或租賃經營專用碼頭，或與專用
碼頭經營業者訂定船舶貨物裝卸承攬契約。
前項情形，於未開放租賃經營之碼頭，申請人應與商港管理機關
合作興建或租賃經營碼頭後線倉儲設施。
每一座碼頭或碼頭後線倉儲設施，以一家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經
營為限，並不得越區作業。

第八十五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所需之裝卸搬運工人，依第七十八條規定僱
用，所需之裝卸機具得自行購置或租用。

第八十六條  申請經營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檢具左列文件一式二份，向當
地商港管理機關申請核准籌設：
一、籌設申請書。
二、公司組織者，其代表人身分證影本；商業組織者，其負責人
身分證影本。
三、營業計畫書；
（一）營運貨物種類與裝卸方式。
（二）資本額。
（三）計畫僱用人數。
（四）自備或租用機具設備種類與數量及其維護。
（五）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投保計畫。
（六）預估年承攬業務量。
（七）作業調派計畫。
（八）籌設期間。
（九）災害應變計畫。

四、公司組織者，其公司章程草案。
前項文書不全或其記載內容不完者，商港管理機關應定相當期限
通知補正，逾期不補正或補正而仍不完備者，不予受理。

第八十七條  前條申請人，應於核准籌設期間內，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登記，
並備妥營運設施後，檢具左列文件一式二份及許可證費，申請商
港管理機關許可並發給營業許可證始得營業：



一、營業許可證申請書。
二、公司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影本。
三、公司組織者其公司章程。
四、投保公共意外責任保險新臺幣五百萬元以上證明文件。
五、商業負責人或公司代表人、董監事、及僱用作業人員名冊。
六、船舶貨物裝卸管理費繳款同意書。
申請人未於核定期間完成籌設，並依法完成設立登記者，得於期
間屆滿前，敘明理由，報請商港管理機關核准延長籌設期間六個
月，並以一次為限，逾期未完成籌設者，廢止其籌設許可。

第八十八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變更組織、名稱、地址、代表人或資本額，
應依法辦理公司或商業變更登記後，向當地商港管理機關申請換
發許可證；因故暫停營業，應報請當地商港管理機關備查，歇業
時應將許可證送商港管理機關廢止其營業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自取得營業許可證之日起六個月內開始營
業，逾期由商港管理機關廢止其營業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但有
正當理由，得申請展延一次，以六個月為限。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開始營業後，連續六個月以上無營業實績者，
由商港管理機關逕行廢止其營業許可並註銷其許可證。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許可之廢止，由商港管理機關通知公司或商
業登記主管機關。

第八十九條  （刪除）
第 九十 條  商港管理機關對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得以約定方式收取管理費。

第九十一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收取之裝卸費用，應依據商港主管機關核定
之商港港埠業務費費率表計收。

第九十二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對承攬裝卸之貨物，應與棧埠作業機構或委
託人訂定裝卸契約，並將其定型化契約範本送商港管理機關備查。

前項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作業前後，應檢送裝卸載貨艙單及有關
資料，報請商港管理機關備查。

第九十三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因天災或其他特殊事故不能維持正常營運時，
應敘明原因，將預計恢復正常營運日期報請商港管理機關備查。

第九十四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得依其他法令規定申請經營與港區裝卸作業
相關之其他業務。

第九十五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許可證不得出租或轉讓。
第九十六條  （刪除）
第九十七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應於每屆營業年度終了後六個月內，將營業

報告書、資產負債表、損益表、財產目錄、裝卸業績表、裝卸機
具清冊、稅捐機關核定營業額文件影本，報請商港管理機關備查。

第九十八條  船舶貨物裝卸承攬業遇有裝卸事故，致人傷亡或商港設施損害時，
除應採取救護或其他必要措施外，應將經過情形向商港管理機關
或勞工安全檢查機關申報。
前項人員傷亡之申報，應依勞工安全衛生法規定處理。

第九十九條  （刪除）
第 一百 條  （刪除）


